
一、持续使用特定海域的最短时

限

我国刚刚颁布的《海域法》的核心

内容是依法建立海域使用管理制度。

由于从事海洋开发利用的单位和个人

所属的海洋产业不同、开发规模不同、

开发单位的所有制性质不同，从而使

得海域使用的情况十分复杂。特别是

本法草案需要纳入法律制度的“海域

使用”要不要划定一个范围?如果需

要，那么持续使用特定海域的最短时

限如何确定(7关于这个问题，《海域法》

第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

水、领海持续使用特定海域三个月以

上的排他性用海活动，适用本法。”

1．《海域法》为什么使用“特定海

域”这个概念

所谓“特定海域”，是指单位或个

人从事某一海洋开发活动所使用的～

定范围的海域。《国家海域使用管理暂

行规定》使用的是“固定海域”这一概

念，由于海域使用权人使用的海域根

据经营或者环境的变化，有可能扩大

或缩小，“固定海域”的提法不太准确，

所以，《海域法》改用“特定海域”这一

概念。

从理论上或者一般意义上讲，既

然海域属于国有资源，国家对海域使

用活动的管理应当是全面的，任何单

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经海洋管理部

门审核，报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

并领取海域使用权证书后，方可取得

海域使用权。

而从我国海洋开发利用的实践来

看，海域使用的类型多种多样，规模大

小各异，使用期长短不同，情况十分复

杂。特别是对于使用期只有一两个月

甚至几十天的临时性用海，比如海上

科学调查、海上勘探等用海活动，如果

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用海申请，不但不

胜其烦，而且会耽误此类用海活动的

如期进行。因此，对纳入法律制度的海

域使用，划定一个比较合理的最短期

限，是十分必要的。

2．纳入法律制度的用海活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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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短时限为什么定为4三个月”

《海域法》之所以将纳入基本管理

制度的用海活动的最短时限定为。三

个月”，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考

虑：

一是海域具有与土地不同的特

点，如海域资源的复合性、功能的多宜

性、水体的流动性等，决定了海域使用

的特殊性。

二是据对全国海域使用情况普

查，目前我国海域使用的类型至少有

六大类，其中定置网(如渤海渔区的毛

虾挂子网、坛子网、樯张网等)汛期捕

捞、长江口以北季节性滨海旅游和游

乐(如海上渡假村、海水浴场、海上帆

板、海上游钓、海上摩托艇驾驶和；中浪

等)、海上养殖(如贝类育种孵化、扇贝

半人工采苗等)等使用海域的最短周

期，一般不少于三个月。

三是到目前为止，沿海各地出台

的海域使用管理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

章，对用海期限的规定都是。三个月以

上”，而且我国实行海域使用管理制度

八年来的实践证明，以“三个月以上”

作为纳入法制化管理的用海最短期限

的界定是可行的。

3．对不足三个月的用海活动如

何管理

为了防止海域使用管理出现盲

区，草案第50条对“三个月以下，可能

对国防安全和其他用海活动造成重大

影响的排他性用海活动。作出了“参照

本法有关规定办理临时海域使用证”

的补充规定。当然，对此类用海的办证

程序应当尽量简化，并且以不误合理

的海域开发活动的正常进行为前提。

三个月以下的排他性用海，与临

时用地的性质有些相似。《土地管理

法》对“临时用地”也专设条款作出了

明确规定。该法第57条规定：“建设项

目施工和地质勘查需要临时使用国有

土地或者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主管部门

批准。⋯⋯临时使用土地的使用者应

当按照临时使用土地合同约定的用途

使用土地，并不得修建永久性建筑

物。临时使用土地期限一般不超过两

年。”

二、应当报国家审批的用海项目

及规模

1． 《海域法》对应当报国务院审

批的用海项目之规定

该法第18条对应当报国务院审

批的用海项目作了明确规定，其中前

三项分别对填海50 ha以上、围海100

ha以上、不改变海域属性的700 ha以

上应当报国务院审批的项目用海，分

别作出了明确的量的界定；对前三项

规定限额以下的用海项目的审批权

限，由国务院授权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

2．作出上述规定遵循的原则

在海域使用管理中，对海域使用

申请的审批按照不同的用海类型并且

规定一定规模，明确中央和地方政府

的各自权限，是十分必要的。该法之所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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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划分上述三种用海类型并且确定不

同的面积，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

的考虑：

(1)根据用海项目对海域属性的

影响程度区别对待，坚持有宽有严、宽

严适度的原则；

(2)坚持海域使用审批权限既要

适当集中，又要适度放权的原则；

(3)借鉴建设用地审批既要合理

分类实行用途管理，又要确定一定规

模的经验。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5条规定：

4征用下列土地的，由国务院审批：

(一)基本农田；(二)基本农田以外的

耕地超过三十五公顷的；(三)其他土

地超过七十公顷的。征用前款规定以

外的土地的，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

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备案。”

3．对不同性质用海的审批权限

作出不同规定的理由

由于海域属于国家所有，并且我

国海域空间资源是有限的。而填海项

   



目对海域生态造成的影响是最严重

的，对海域属性的改变是根本的、永久

性的，每一项填海工程都会造成海域

面积的减少。因此，对此类用海项目的

审批必须严格控制。鉴于此，所以《海

域法》规定，“填海50公顷以上的。应

当报国务院审批。

围海项目对海域属性的改变和海

域生态的影响虽然不如填海项目重，

但是比其他用海项目要严重的多，所

以《海域法》规定，“围海100公顷以上

的”应当报国务院审批。

对于不改变海域属性的用海，《海

域法》规定“700公顷以上”应当报国

务院审批，而且一般用海。700公顷以

上”与沿海各地现行的一万亩以上的用

海项目应当报国务院审批的规定是一

致的，实践证明是基本可行的。关键是

要加强监管力度，防止和严厉查处化整

为零、擅自越权审批的违规行为。

三、各类用海的海域使用权最高

年限的确定

海域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的确

定，不仅是建立和完善海域使用管理

制度的重要内容，而且政策性很强，技

术性要求也很高。按照辨证唯物论没

有区别就没有事物，也就没有政策的

基本观点，对不同类型的用海，确定不

同的海域使用权最高期限，对于加强

我国海域使用的宏观调控和动态监督

管理，是完全必要的。

对海域使用权出让确定最高年

限，是国外通行的做法。据了解，《韩国

公有水面管理法实施规则》对使用公

有水面的十种类型分别规定了最高许

可期限，除永久性建筑以“构筑物继续

存在期”为限、临时性使用以一年为限

外，其余对公有水面使用的最高许可

期限一般为3年或5年。

在我国海域使用管理的初级阶

段，在《海域法》尚未出台和《国家海域

使用管理暂行规定》未作明确要求的

情况下，我国沿海各地出台的关于海

域使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

章，对海域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的规

定很不统一。除广西规定，海域使用权

出让的最高年限一般为40一50年、最

长70年外，其余沿海省市大多参照

《暂行规定》的作法，没有作出明确规

定。

一般而言，海域使用权出让最高

年限的确定，应当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要有利于海洋功能区划的实施；二

要有利于各海洋产业的协调发展；三

要有利于海域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四

要有利于吸引方方面面对海洋开发的

投资；五要考虑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引

起的海域出让价格上升的趋势；六要

考虑海域使用权人能够接受的心理因

素，等等。

《海域法》第25条将海域使用划

分为六大类型，并对其海域使用权的

最高年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规定，体

现了对以上几个方面因素的充分考

虑。现对该六大类型用海的海域使用

权最高年限的设定，分别研究如下：

1．养殖用海15年

浅海滩涂养殖与其他海洋产业相

比，具有投资较少、见效较快等特点，

其发展历程表明，用海年限既不可过

短，也不宜过长。如果一次性批准的用

海年限过短，就会不利于养殖生产的

稳定发展，不利于调动社会方方面面

投资海上养殖的积极性。另一方面，海

上养殖生产的实践证明，在同一海域

连续多年进行同～品种的养殖，不但

容易造成该海域富营养化和生物饵料

稀少，而且还容易导致品种退化和发

生病虫害，从而使从事养殖生产的单

位和个人遭受严重损失。我国黄、渤海

区海带和扇贝筏式养殖大面积病害的

连年爆发，造成局部海域几乎绝产，就

是非常深刻的教训J。鉴于此，将养殖用

海最高年限规定为15年，既有利于养

殖产业结构的调整，又有利于保护养

殖业主的合法权益，还有利于养殖海

   



域的生态保护，因而是适当的。如果批

准使用的养殖海域15年期满，生产效

益尚可，海域使用者可以向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提出延长该海域使用期限的

要求。

2．拆船用海20年

将拆船用海最高期限确定为20

年，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

一方面，拆船属于严重污染海域

的行业，必须严格控制。不但批准用海

单位不宜过多，而且一次批准的海域

使用期也不可过长。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海洋环境保

护法》和《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

例》对船舶特别是拆船业的海洋环境

保护，作出了具体而又十分严格的规

定，规范的拆船业用于海洋环保的一

次性投入较大；如果海域使用期太短，

势必加大企业生产成本。

鉴于以上两个方面，规定拆船用

海最高期限为20年比较适当。

三、旅游、娱乐用海25年

将旅游、娱乐用海最高期限确定

为25年，主要考虑以下三点：

(1)旅游、娱乐是国家鼓励发展

的第三产业；

(2)旅游、娱乐对海洋生态环境

不会造成大的影响；

(3)旅游、娱乐设施具有一次性

投资高、见效较快等特点。

从以上三点不难看出，旅游、娱乐

用海期限应当高于养殖和拆船项目，

而低于其他用海项目。

另外，从国有土地使用管理的有

关规定来看，《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

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规定：“土

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用途确

定：⋯(四)旅游、娱乐用地40年。”在

所有建设用地中，旅游、娱乐用地出让

最高年限最短。

因此，将旅游、娱乐用海最高期限

确定为25年，既高于养殖和拆船项

目，又低于其他用海项目，不仅是必要

的而且是适当的。

4．盐业、矿业用海30年

将盐业、矿业用海最高期限确定

为30年，主要考虑以下三个方面：

(1)盐业、矿业在国民经济和社

会生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

用：

(2)盐业、矿业一次性投入较高

而且生产环境较差；

(3)盐业、矿业的用海期限完全

受所使用海域环境和资源的制约。

将矿业用海最高期限确定为30

年，主要是指海上油气开采等必须连

续长期使用某一特定海域的活动。而

对采挖海砂用海，由于受海底砂矿存

量的制约，一次性批准用海期限一般

为1年，最长不超过3年。

5．公益事业用海40年

将公益事业用海最高期限确定为

40年，主要考虑，公益事业用海是以

为公众利益服务为目的而不是以赢利

为目的用海项目，如海上航标、灯塔以

及慈善事业、防灾减灾、海上救助设施

用海等。而且，海上公益设施一般是由

财政拨款或社会赞助投资建设的，具

有建设周期长、服务性使用年限长等

特点，因而，其用海最高期限应当较前

四类用海相对延长。

6．建设工程用海50年

建设工程用海主要指港口码头、

修造船厂、电厂、跨海桥梁、人工岛及

房地产等。由于此类用海，一般与毗连

的陆域土地的使用属于同一建设工

程，二者密不可分，其用海最高期限与

土地使用出让的最高年限相衔接是十

分必要的。

《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17条

第四款规定：“开发未确定土地使用权

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经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确定给开发

单位或个人长期使用，使用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50年。”《城镇国有土地使用

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2条规

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最高年限按下列

用途确定：⋯(二)工业用地50年。

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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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综合或其他用地50年。”

鉴于此，《海域法》将建设工程用

海最高年限确定为50年，既是必要

的，也是适当的。

四、办理海域使用申请审批手续

的时限

1．对海域使用权人的时限

《海域法》对海域使用权人的时限

共有六个条款：

第26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期届

满，海域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海域

的，应当至迟于期限届满前2个月向

原批准用海的人民政府申请续期。”

第32条规定：“海域使用权人应

当自填海项目竣工之日起3个月内，

凭海域使用权证书，向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确认土

地使用权。”

第45—49条，有责令海域使用权

入“限期办理”、“限期改正”、“限期拆

除”和“限期缴纳”等规定。

上述对海域使用权人有关时限的

规定，对于规范海域使用权人的用海

行为、对于海域使用管理部门依法管

理海域，是十分必要的。为了使上述规

定具有可操作性，可通过制定《海域法

实施办法》或者配套的规范性文件，分

别对第45。49条的有关“限期”作出

进一步明确的规定。

沿海各地出台的关于海域使用管

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中，有的

对海域使用权人登记备案、注销登记、

申请续期等有关问题作出了时限规

定。如：《河北省海域管理条例》第16

条规定：“海域使用权有效期满不再使

用的，海域使用者应当在使用期满后

的10日内办理注销登记，并拆除海上

建筑物及有关设施；继续使用海域的，

应当在期满60日前，向原发海域使用

许可证的部门申请办理续用手续。”

《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18条

规定：“本规定施行前已经使用海域

的，应当在本规定施行之日起半年内，

向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领取

海域使用证。”

2．对海域行政管理部门的时限

目前我国已经颁发的法律中，除

程序法外，几乎所有的实体法对于行

政管理部门受理管理相对人的申请，

都没有作出时限规定。所以本法草案

对于受理海域使用申请，也没有作出

时限规定。
‘

对此，沿海各地出台的关于海域

使用管理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

中，大多作出了明确规定。如：

《山东省海域使用管理规定》第11

条规定：“审批机关应当自收到申请之

日起30日内作出答复。对批准使用海

域的，颁发海域使用证；对不予批准的，

应当向申请者说明理由。”应当明确，该

条规定中的“收到申请之日”，是指接到

规范的书面申请书和齐全的应当提交

的材料；该条规定中的“作出答复”，是

指作出批准或不批准决定的时限；而通

知到申请人，则会因通知方式的不同有

可能在30日之外；“30日内”，是指包括

30日在内的30个工作日。

《河北省海域管理条例》第12条

规定：“审批机关瘦当在收到海域使用

申请之日起30日内完成审批程序。不

予批准的，应当说明理由。”

《浙江省海域使用管理办法》第

11条规定：“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在接到海域使用申请之日起30日内

签署审核意见。经审核同意的，按规定

权限报批；经审核不同意的，海洋行政

主管部门应当在签署审核意见之日起

30日内书面通知申请人，并说明理

由。”

《厦门市海域使用管理规定》分别

在第10、15、16条对海域使用申请、续

期和变更用途作出了“自收到全部申

请材料之日起30日内作出批准或不

批准的决定”的规定。

实践证明，在法律法规中设置上

述有关条款，对于行政管理部门和执

法机关依法行政及政务公开，都是非

常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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